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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高樹鄉公所 函
地址：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329號
聯絡人：王瓊萩
聯絡電話：08-7962610#303
傳真：08-7965947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0日
發文字號：高鄉民字第11505018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6100A115050189200-1.PDF、376536100A115050189200-2.docx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」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

募作業，惠請貴機關學校推薦所屬同仁擔任本鄉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，並請將遴薦名冊於115年5月10日前逕送(傳)本

所民政課彙辦，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5年3月4日屏選一字第115000019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選舉日期訂於115年11月28日(星期六)，為使本次選務

作業順遂，亟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協助完成選務工作，惠

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。

三、有關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補假日

數，依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

旨，參加選務工作人員給予補假1日。

四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作費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標準支

給，所辦選舉之選舉票數量為5張者，主任管理員新臺幣

(以下同)4,100元、主任監察員3,350元、管理員2,700元、

監察員2,400元、預備員2,000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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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倘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如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同日舉行投

票時，其投票所設置及人力配置規劃如下：

(一)投票所設置採合併方式設置，便利選舉人於同一投票所

內行使選舉權公民投票權。

(二)投票所工作人員規劃配置15.5人(不含監察員)，較115年

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工作人員原規劃配置11.5人(不

含監察員)，增加4人。

(三)若同日舉行，選舉工作費屆時會作調整。

六、檢附「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名

冊」表格1份，請務必確實填寫，俾利選務工作造冊事

宜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高樹鄉新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
埔鄉鹽埔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仕絨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瑪家鄉佳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竹
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國立屏北高級中
學、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、屏東縣高樹鄉民代表
會、屏東縣高樹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里港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里港戶政事務所、屏東
縣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消防局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屏東縣政府人事
處、屏東縣政府工務處、屏東縣政府社會處、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、屏東縣政
府長期照護處、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議會、高雄
市仁武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民小學、農業部水產試驗所淡
水養殖研究中心、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、高樹郵
局、高樹鄉農會

副本：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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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選舉委員會 函
地址：900070屏東市太原一路36號
承辦人：林怡秀
電話：08-7341440*205
傳真：08-7340842
電子信箱：ptec43@cec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高樹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屏選一字第11500001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0000193A00_ATTCH1.ods、0000193A00_ATTCH2.odt)

主旨：有關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事

宜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5年2月26日中選務字第115315003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配置，依

114年10月30日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1次選務工作協調

會議、115年1月21日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2次選務工

作協調會議決議略以，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

作人員配置數，以每一投開票所配置工作人員11.5人為原

則（主任管理員、主任監察員、警衛人員各1人、管理員8

人、預備員0.5人，不包括監察員），請貴所依據每一投票

所配置選舉人人數作彈性調整，使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勞逸

平均，投開票作業順利進行，並建立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

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備補名冊，安排備補人員參加投開票

所工作人員講習。請貴所自115年6月29日起每2週填報招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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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，以115年8月15日前完成百分之七十，8月31日前完成

百分之八十，9月30日完成招募工作為目標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有關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招募作

業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一)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配置數，請依

每一投開票所配置工作人員11.5人為原則（不包括監察

員），依分配表（如附件1）招募人數（其中管理員部分

應包含原住民、新住民及大專生3類）及依公職人員選舉

罷免法第58條、第59條規定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

作業。

(二)請貴所於115年6月29日、7月13日、7月27日、8月10日、

8月24日、9月7日、9月21日、9月29日填報投開票所工作

人員招募情形調查表（調查表格式如附件2），請貴所填

報核章後，於是日上午10時前免備文傳真（08-

7340842）本會，倘無異動或是新增者免傳。

四、另有關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補假日

數，依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

旨，參加選務工作人員給予補假1天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

作費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0月30日中選人字第

11200260751號令訂定發布「選舉工作費支給數額基準」所

定標準支給，所辦理選舉之選舉票數量為5張者，主任管理

員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4,100元、主任監察員3,350元、管

理員為2,700元、監察員2,400元、預備員2,000元，請於辦

理招募工作時妥為說明。

五、倘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如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同日舉行投

3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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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時，請貴所先行規劃投開票所設置地點、足夠容納投票

作業空間及人力等需求，便利選舉人於同一投票所內行使

選舉權及公民投票權：

(一)投票所設置採合併方式設置。

(二)每一投票所之選舉人數設置規劃：公民投票案2案以下，

原則每一投票所之選舉人人數以1,500人以下（維持現行

每一投票所之選舉人數設置規劃）；公民投票案3案以

上，每一投票所選舉人人數不得超過1,200人（不含戶籍

暫遷至戶政事務所之選舉人人數），選舉人人數超過

1,200人應予分設。

(三)投票所工作人員規劃配置15.5人（不含監察員），較115

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工作人員原規劃配置11.5人

（不含監察員），增加4人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副本：本會第一組(含附件)、第四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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